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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文件
资产与设备〔2020〕27 号

集美大学关于受理校内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申请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各教职工：

根据《集美大学重新启动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工作方案》，我

校计划于 3-5年内解决 1999年 7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在册编内人

员的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问题（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入校人员住房货币化

补贴纳入每年预算）。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工龄满 3年以上，且未享受任何性质的优惠住房及住房货币化补贴

的在册编内教职工。满足上述条件的教职工分两类情形提出申请:

（1）工龄满 3年以上 20 年以下，属 1999 年 7月 1 日（含）后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期间在册的编内人员且在 1999 年 7月 1 日（含）后购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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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住房，在与我校签订《厦门市职工购房预支住房货币化补贴协议》（资

产与设备管理处网页“资料下载”栏目下载）后，可申请预支发放住房货

币化补贴；

（2）离退休或工龄满 20 年的教职工可申请一次性发放住房货币化

补贴；

2.已享受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及其他保障性住房优惠，购房价格低

于市政府公布的保障性商品房价格标准等实物住房优惠，但未达到同类补

贴标准的教职工（不包括 2016年以后通过房改购房方式，已解决住房历

史遗留问题的教职工）；

3.享受保障性商品房、限价商品房及其他保障性住房，购房价格等于

或高于市政府批准并公布的保障性商品房价格（目前岛内 7000 元/平方米

以上、岛外 5000 元/平方米以上）标准的教职工；

4.虽已享受优惠政策住房，但面积未达到本人住房面积控制标准，且

从未领取过差额面积货币化补贴的教职工;

5.2014 年 5 月 1 日前已按月发放补贴且尚未提取账户结存补贴资金

的教职工。

二、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

1. 货币化补贴办理流程图（详见附件 1）

2. 所需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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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市住房货币化补贴职工基本情况调查表》（下称《调查表》），

离退休教职工可通过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网页下载纸质版填写。在职教职工

须通过 I集大一表通货币化补贴办理流程申报，通过审核后，可打印符合

版面要求的《调查表》，《调查表》须配偶单位审核盖章。教职工离异或丧

偶的，应如实申报原配偶或已故配偶享受住房优惠政策的情况；

（3）工龄不足 20 年的教职工，提供经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鉴

证的房屋权属交易证明。属共有产权，但房产证未注明申请人姓名的须提

供相关材料证明（如结婚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等）。

（4）1992年 5 月 1日后户籍迁入厦门的职工（指在其它户籍地有过

工作经历，不含学校毕业直接进校人员），应提供夫妻双方原户籍所在地

房改办（或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是否享受住房优惠政策证明（原件），

证明需如实反映是否享受任何性质的优惠住房和货币化补贴的情况；

（5）配偶户籍在外地（不含外籍）的职工，应提供配偶户籍所在地

房改办（或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是否享受任何性质的住房优惠政策的证

明（原件）；

（6）配偶在部队的职工，应提供配偶所在部队出具的住房分配情况

的证明（原件）；

（7）享受过政府廉租住房、校内公房的教职工，应提供租房合同、

退房协议或租金缴交记录复印件；

（8）配偶无单位的职工，应提供配偶的失业证或个体工商经营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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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居委会等提供的相关证明。

3.发放顺序

（1）从未享受住房优惠政策的在职在册编内人员（含离退休人员），

按照工龄长短排序，长者优先；

（2）已办理按月发放未达补贴标准的在册编内人员（含离退休人员）；

（3）已享优惠政策性住房未达补贴标准的在册编内人员（含离退休

人员）。

三、政策咨询与现场服务

今年的住房货币化发放工作受理对象为：从未享受住房优惠政策的在

职在册编内人员（含离退休人员）。按照资金量量入而出，审核发放。针

对受理对象群体，由校工会统筹协调校内各单位部门工会拟定政策咨询与

现场服务时间，校工会、各部门工会、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离退休工作处

安排专人接受政策咨询现场服务、初步审核申请住房货币化补贴教职工的

基本材料，时间安排见附件 2。

另两类受理对象：已办理按月发放未达补贴标准的在册编内人员（含

离退休人员）；已享优惠政策性住房未达补贴标准的在册编内人员（含离

退休人员）的受理时间待第一类受理对象办理结束后另行通知。

四、其他事项

1. 2014 年 5 月 1 日之前已按预支发放、一次性发放或离退休分期发

放过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教职工，因职称或职务发生变动的不在本通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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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待厦门市制定相关具体办法再通知办理；

2. 军队转业干部已享受住房补贴、外地调入我校且在户籍所在地或

单位享受过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教职工（包括已享受住房优惠政策但未达本

人住房面积控制标准），不在本通知受理范畴，待厦门市制定相关具体办

法再通知办理；

3. 已享受创新创业人才购（租）房补贴的人员，暂不受理，由学校

另行制定其他政策予以解决，等待后续通知；

4. 经学校初审、厦门市住房局终审通过的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发

放工作，将根据学校安排的年度专项资金量到账情况，遵照分年度分批次

轮候发放，未享受群体优先的原则，有重大疾病或家庭经济特困的教职工

优先解决。年度受理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按照工龄长短排序，长者优先。

以学校年度货币化补贴预算总额为限度，当年额度发放完毕自然转至下一

年度再行发放。

5.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

关于调整我市住房货币化补贴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厦门市住房房屋管

理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审核业务实行全程网办的通

知》和其它相关规定执行。

6. 相关政策可在我校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的部门网页“热点”栏目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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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货币化补贴办理流程图

2. 2020 年货币化补贴政策咨询服务时间安排表

3. 教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业务申办流程入口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2020 年 9月 17日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2020 年 9 月 17 日


